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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目的和依据 

为对产品设计和制造原因造成的民用航空发动机失效、故障和

缺陷信息进行有效记录和处理，进而保证相关民用航空产品的

持续适航性，促进民用航空安全水平的提高，依据中国民用航

空规章《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CCAR21 部）

制定本程序。 

1.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航空器适航审定司（以下简称“适航司”）及授权

的民航总局安全技术中心（以下简称“安技中心”）收集和处理

中国注册民用航空器上安装的发动机和中国设计或制造的民用

航空发动机发生或存在 CCAR21 部第五条所列的失效、故障和

缺陷（FMD）信息。不包括已确定是因不恰当维修或使用所引

起的 FMD 信息。 

注：发动机包括发动机本体和按 CCAR33 部或认可审定基础与

发动机一同审定或认可的部件和相关软件。如，排气部件、反

推装置和发动机整流罩等。 

1.3  相关文件 

民航总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文件《关于细化和授权民航总局航

空安全技术中心承担适航审定技术支持工作的通知》民航适发

[2006]4 号，2006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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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术语解释 

失效、故障和缺陷（FMD）：下列描述用于确定需要使用本程

序进行收集和处理的 FMD 信息，但不限于此，这些 MFD 已经

或可能危及飞行安全。 

1.4.1  导致系统或设备失火的 FMD 

FMD 导致系统或设备失火。如，钛或镁失火、收油池失火、

燃烧室烧穿、可燃液体失火或电气失火。对航空器无影响的

排气管失火除外。 

1.4.2  造成发动机、相邻航空器结构、设备或部件损伤的发动机排气

系统的 FMD 

FMD 导致发动机排气喷口部件或发动机尾锥部件脱离发动

机。 

1.4.3  有毒或有害气体在驾驶舱或客舱积聚和流通 

FMD 导致驾驶舱或客舱存在有毒或有害气体，包括引起运行

事件的烟或气体。不包括认为是正常散发的情况。 

1.4.4  在通常可点燃区域内存在渗漏的可燃液体 

FMD 导致在指定的发动机防火区内发动机或部件渗漏可燃发

动机液体（滑油、燃油或液压油）。 

1.4.5  任何自然发生（如，疲劳、腐蚀和强度不够等）的情况引起发

动机主要结构严重缺陷或失效 

关键发动机部件[如：低循环疲劳（LCF）寿命限制旋转零件

（盘、轴、转子、隔圈、叶轮）、发动机安装节及相联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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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压气机出口压力的高压机匣、燃烧室机匣]的结构失效、

裂纹或材料瑕疵缺陷。 

1.4.6  发动机失效 

发动机各项预期功能停止并关断（或由飞行机组有意关断）

且不能再次启动。发动机失效也包括无法安全关断发动机、

超速控制系统失效以及非包容失效。 

1.4.7  任何结构或飞行操纵系统 FMD 引起干扰航空器正常操纵并降

低飞行品质 

任何发动机部件失效而影响航空器可控性，如反推（TR）不

受控作动或部分作动、非指令性 TR 增压或 TR 解锁。 

1.5  责任 

1.5.1  适航司负责 FMD 信息收集和处理所需的与外国适航当局和民

航总局其他司局的任何联系，并发布有关FMD信息处理结论。 

1.5.2  安技中心负责 FMD 信息收集和处理所需的与其他机构的任何

联系（必要时，提请适航司进行联系），并执行 FMD 信息的

工程评估。 

2.  FMD 信息的识别和登记 

2.1  FMD 信息的识别 

安技中心按本程序 1.4 段要求从以下信息源中识别 FMD 信息： 

2.1.1  适航司要求进行工程评估的事件信息。 

2.1.2  民航总局航空安全信息系统和使用困难报告系统中确定是航

空产品设计和制造原因的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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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上述系统尚未确定是产品设计和制造原因的事件信息，

进行临时识别，并参与产品设计和制造方面有关的调查。 

2.2  FMD 信息的登记 

安技中心对所识别的 FMD 信息进行登记（不包括上述临时识

别的 FMD 信息）。根据适用性，至少登记以下内容： 

2.2.1  发动机型号。 

2.2.2  发动机序号。 

2.2.3  航空器序号。 

2.2.4  使用人。 

2.2.5  型号合格证/型号认可证/制造许可证持有人。 

2.2.6  事件数据。 

2.2.7  事件地点。 

2.2.8  涉及的发动机部件/系统（名称、件号）。 

2.2.9  事件性质。 

2.2.10  其他已知的相关使用/技术信息。 

3.  FMD 信息的工程评估 

安技中心对所登记的 FMD 信息进行工程评估。 

3.1  制定工程评估方案 

安技中心对所登记的 FMD 信息指定负责人，负责人制定工程

评估方案并报安技中心适航审定主管领导批准。方案至少包括

以下方面： 

3.1.1  工程评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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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工程评估所需要的资源。 

3.1.3  工程评估实施的时间计划。 

3.2  执行经批准的工程评估方案 

安技中心指定的 FMD 信息负责人按经批准方案组织并完成工

程评估。 

4.  FMD 信息处理结论 

4.1  提出 FMD 信息处理结论意见 

安技中心提出 FMD 信息处理结论意见报适航司。 

4.2  确定 FMD 信息处理结论 

适航司对安技中心提出的 FMD 处理结论意见进行审签，将结

论反馈给安技中心，并根据适用性，完成以下工作： 

4.2.1  报局领导和抄送总局有关司局。 

4.2.2  建议采取强制纠正措施。 

4.2.3  通报相关单位。 

4.2.4  作为下次执行相关审定任务参考。 

4.2.5  存档。 

5.  FMD 信息处理状态的汇总 

安技中心每月向适航司提交 FMD 信息收集和处理状态汇总，汇

总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5.1  各项 FMD 信息处理的指定负责人。 

5.2  各项 FMD 信息处理的状态。 

5.3  本次汇总增加 FMD 信息的概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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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本次汇总关闭 FMD 信息项目的结论意见概要。 

5.5  FMD 信息处理困难和需适航司解决的事项。 

6.  向产品设计或制造国当局通报 FMD 信息 

6.1  适航司每月根据安技中心提供的FMD信息收集和处理状态汇总

情况，向涉及产品的设计或制造国当局通报 FMD 信息。 

6.2  适航司跟踪并评估产品设计或制造国当局反馈的信息，将评估

意见通知安技中心。 

7.  建立和保存 FMD 信息收集和处理档案 

安技中心建立并保存所有收集和处理 FMD 信息的档案。档案至

少包括如下内容： 

7.1  登记的信息。 

7.2  指定的负责人。 

7.3  工程评估方案。 

7.4  工程评估过程中的有效文件。 

7.5  结论文件。 

8.  附则 

8.1  安技中心根据本程序制定内部工作实施细则并送适航司备案。 

8.2  适航司审定处根据本程序制定内部工作实施细则经适航司批准

后，分发至安技中心。 

8.3  本程序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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